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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切实做好疫情防控条件下交通运输 
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 

 

各设区市交通运输局，厅属有关单位： 

7月 30日 22时 40分，G42沪蓉高速镇江段往南京方向 K225

处，发生一起 3辆货车相继追尾碰撞事故，造成 3人死亡、1人受

伤。8月 1日 0时 10分左右，S49新扬高速扬州段往扬州方向 K279

处，发生一起重型半挂牵引货车与前方小型轿车、重型箱式货车

发生追尾事故，造成 4人死亡，2人受伤。事故发生后，省领导作

出重要批示，要求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，继续抓好交通运输安全

生产工作。接连发生的两起事故再一次给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

敲响了警钟，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切实做好夏季高温天气、汛

期和疫情防控条件下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，确保行业安全形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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稳定，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强化安全责任落实 

各地交通运输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

产和疫情防控重要论述的深刻内涵，清醒认识当前疫情防控和安

全生产严峻形势，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

上，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。当前省内

多地疫情形势严峻复杂，全省疫情防控进入关键阶段，全行业必

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，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，坚决杜绝重

特大生产安全事故，为疫情防控提供坚强的保障。 

二、坚决筑牢疫情防控期间的道路运输安全防线 

疫情防控背景下的运输，是当前最紧急最迫切的民生保障性

运输任务，目前南京扬州已经实施了最严格的外防输出措施，全

省也实施了最严格的交通管控。各地、各单位要督促道路运输企

业严格在运车辆技术管理，切实做好从业人员安全教育，及时掌

握运输线路途经地区的疫情防控政策和路网管控措施，实时调整

运输线路，加强对车辆和驾驶员的动态监控管理，及时纠正驾驶

员不安全驾驶行为，确保不合格车辆不上路，不合适的人员不上

岗，情况不明的路线不行驶，坚决守牢交通运输的生命线。高速

公路“一路三方”要切实强化对通行秩序的管理，保障高速公路

通行安全；要做好查验点的交通组织，按照“一点一策”原则，

规范设置查验区和车辆临时停靠区域，特别要加强对危险货物车

辆的管理，确保通行安全。 

三、切实做好交通运输因疫情停产停工企业的安全管理 

对疫情期间暂停生产经营的单位，要督促企业落实好停工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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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的安全保障工作，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停业期间的安全，防范大

风、强降雨、雷电等极端天气条件下和防汛调度的安全风险；要

引导企业在停工停产期间，做好值班值守的同时，加强从业人员

的安全学习，车船技术状况维护，利用信息化手段开展安全生产

警示教育活动，组织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自查，为复工复

产创造良好条件。 

四、统筹协调交通运输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工作 

各地、各单位要统筹协调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，结合本地区、

本单位工作实际，全面加强交通基础设施、水上交通、港口、公

路水运工程建设、城市轨道交通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工作，防止

因疫情防控和交通管控造成的应急和安全维护责任悬空。要保障

重要干线公路、航道、铁路、轨道交通、港口危险化学品储罐和

货物堆场的安全检查有力有序，要做好上述人员的疫情防护，必

要时采取“封闭式”管理，严防疫情发生和传播，确保各项安全

工作有序开展。 

五、严格落实应急值班值守制度，高效处置各类突发事件 

针对当前高温、汛期及疫情等多重因素叠加带来的安全生产

风险，各地、各单位要切实加强值班和应急值守工作，严格执行

领导干部带班、关键岗位 24小时值班、外出报备和信息报告制度，

确保通信联络和信息渠道畅通，信息上报及时、准确。要根据疫

情防控的实际情况，合理配置应急抢通保运人员、物资、设备和

疫情个人防护、设备消杀等，主动对接当地疫情防控部门，及时

调整应急预案，确保突发事件发生时，迅速启动、快速响应、妥

善处置，及时报送相关信息，坚决守好疫情防控条件下的交通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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输安全底线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江苏省交通运输厅     

2021年8月3日 

 


